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智慧校园底座建设项目

政府采购框架协议

甲方（征集人）：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入围供应商）：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济源分公司



框架协议

甲方：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 济源市济源大道中段 88号

联系方式： 0391-6621033

乙方：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济源分公司

地址： 河南省济源市汤帝路 858号

联系方式： 0391-6260105

签订时间： 2025.2.6

签订地点： 河南济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及国家的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项目征集文件，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就 项目公开征集供应商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框架协议。

一、甲方通过公开征集确定乙方为甲方委托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智慧校园底座建设项

目（项目名称） 范围的入围申请人，承担具体委托项目的服务工作。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名称：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智慧校园底座建设项目

2.采购项目编号： 济源采购-2025-3

3.采购需求： 移动流量服务100G/月/人

4.最高限制价格： 109 元/月/人

5.框架协议期限： 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

6.适用框架协议的服务对象范围： 正式在册教职工699 人（含继续教

育学院14人）

7.服务标准： 按电信条例和电信服务标准有关规定提供优质数据流量服务

8.履行合同的地域范围： 济源市



三、组成本协议的有关文件

1.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和有关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2.采购合同文本：以双方协商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为准。

四、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为第二阶段合同授予提供工作便利。

2.甲方对第二阶段最高限价和需求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管理。

3.甲方对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情况进行管理。

4.建立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接受服务对象对征集供应商履行框架协议和采购合同

情况的反馈与评价，并将用户反馈和评价情况向服务对象公开，作为第二阶段直接选定成

交供应商的参考。

5.办理入围申请人清退和补充相关事宜。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被服务对象确定为成交申请人后，乙方在入围范围内取得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

资格。如果成为第二阶段申请人，有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义务。

2.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对甲方提出的与项目有关的要求，乙方保证予以满足。

3.乙方同意甲方为实施政府采购工作的需要，可以在相关政府采购网站和相关文件

上公布乙方服务价格等相关信息，且无需事先经过乙方审查同意，任何在官方媒体的信 息

公布均属于或均被视为符合法律程序的信息公布，均不属于对有关保密义务的违反。

4.乙方承诺在本项目项下的任何行为均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包括但不限 于

应当符合有关依法纳税、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童工禁用、劳动保护、劳动保险与待 遇

等各方面的规定。尽管乙方已做出上述保证，若一旦发生违反法律、法规、承诺之任 何

情形，均属乙方单方面之因素、原因、责任，任何情况下乙方均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乙方服从甲方的管理和监督，认真学习和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服从甲方的 工

作安排，并按期完成甲方委托任务，确保结果真实、合法和准确。

6.乙方及其派出人员在从事受委托服务项目期间遵守廉政纪律、保密纪律和工作纪

律及诚信承诺，并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7.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尚未签订框架协议的，取消其入围资格；已经签订框架



协议的，解除与其签订的框架协议：恶意串通谋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提供虚假材料谋

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合同授予的；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经征集人请求履行后仍不履行或者仍未按约定履行的；框架协议期限内，

因违法行为被禁止或限制参加采购活动的。

五、项目负责人

姓名： 李琼瑶

联系方式： 18103898118

六、服务质量考核

按照甲方管理办法对乙方进行服务质量考核。

七、第一阶段的入围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协议价

服务内容： 移动流量服务100G/月/人

服务标准： 按电信条例和电信服务标准有关规定提供优质数据流量服务

协议价格： 109 元/月/人

八、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方式

直接选定：由采购人或者服务对象依据入围产品价格、质量以及服务便利性、用户评

价等因素，从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直接选定。

九、资金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

资金支付方式： 银行转账支付

资金支付时间： 按月进度进行支付

十、征集供应商清退和补充规则

1.征集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得主动放弃入围资格或者退出框架协议。 如发现乙方

有下列情形之一，尚未签订本框架协议的，取消其入围资格；已经签订

本框架协议的，解除与其签订的框架协议：

（1）恶意串通谋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

（2）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

（3）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合同授予的；

（4）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经征集人请求履行后仍不履行或

者仍未按约定履行的；

（5）框架协议有效期内，因违法行为被禁止或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



（6）框架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

2.入围供应商的补充规则

（1）被取消入围资格或者被解除框架协议的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封闭式框架协议

补充征集。

（2）当剩余入围供应商不足入围供应商总数70%且影响本框架协议执行的情形时，可

以进行补充征集。

征集人补充征集供应商的，补充征集规则应当在框架协议中约定，补充征集的条件、程

序、评审方法和淘汰比例应当与初次征集相同。补充征集协议的有效期。补充征集期 间，

原框架协议继续履行。

十一、协议的变更和终止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50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本协议一经签订， 甲

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不得

放弃或拒绝履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情节严重的，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本甲方组织的政

府采购活动，并予以通报。

十二、违约责任

1.征集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放弃入围资格或者退出封闭式框架协议的，依照《中华人 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2.甲乙双方应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约 造

成经济损失的，由违约方承担。

十三、争议的解决

1.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2）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项目属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2.在仲裁期间，本协议应继续履行。



十四、其他

1.本框架协议一式贰份，其中，甲方壹份，乙方壹份。

2.本框架协议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3.本框架协议期限：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双方盖章后生效。

甲 方：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乙 方：中国电信集团有限

公司济源分公司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地址：济源市济源大道中段88号 地 址：济源市汤帝路 858 号

日期：2025 年 02 月 06 日 日期：2025 年 02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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